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》

（2024 年第 47 号）、（2024 年第 48 号）、（2024 年第 50 号）、

（2024 年第 52 号），涉及东莞市大岭山洪记食品店、东莞市大岭

山鲜利蔬菜店、东莞市大岭山慕澄果蔬店、东莞市大岭山凯霞水果

店，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大岭山洪记食品店经营的黄脚立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洪记食品店被抽检的“黄

脚立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-5-30）恩诺沙星（标准指标：≤100µg/kg；

实测值：222µg/kg）项目不符合 GB 31650-2019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该店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洪记
食品店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和
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
六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
予以处罚。鉴于当事人没有一年内因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
行为受行政处罚记录，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或严重社会
影响。且在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积极配合我局调查，如实
交代违法事实，积极采取召回措施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依据《东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条、第十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决定对当事人未按
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予以一般行政
处罚，对当事人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
产品的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。综合本案事实和裁量，责令当
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
以下行政决定：一、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



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兽药残留含量超过
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肆佰圆
整（¥400）；三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叁佰玖拾陆圆整（¥396）；
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柒佰玖拾陆圆整（¥796）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该店整改情况：该店自收到不合格《检验

报告》后，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上述批次黄脚立该店购进后并

无添加其他物质当天就销售完毕。该店事后整改完善进货查验，表

示以后进货环节里严格建立和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

二、东莞市大岭山鲜利蔬菜店经营的葱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鲜利蔬菜店被抽检的“葱”

（购进日期：2024-06-05）噻虫嗪（标准指标：≤0.3mg/kg；实测

值：0.41mg/kg）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该店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鲜利

蔬菜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和

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

六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鉴于当事人没有一年内因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

行为受行政处罚记录，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或严重社会

影响。且在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积极配合我局调查，如实

交代违法事实，积极采取召回措施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依据《东
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条、第十
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决定对当事人未按

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予以一般行政

处罚，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

产品的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。综合本案事实和裁量，责令当



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

以下行政决定：一、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

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

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伍佰圆

整（¥500）；三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玖佰零陆圆整（¥906）；以

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壹仟肆佰零陆圆整（¥1406）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该店整改情况：该店自收到不合格《检验

报告》后，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上述批次葱该店从购进到销售

途中都未添加过任何物质，当天已全部销售完毕，没有库存。导致

产品不合格应该是种植环节问题，当事人表示会提高对选品的质量

要求，且一定严格建立和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

三、东莞市大岭山慕澄果蔬店经营的葱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慕澄果蔬店被抽检的“葱”

（购进日期：2024-06-05）毒死蜱（标准指标：≤0.02mg/kg；实

测值：0.039mg/kg）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该店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慕澄

果蔬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和

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

六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鉴于当事人没有一年内因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

行为受行政处罚记录，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或严重社会

影响。且在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积极配合我局调查，如实

交代违法事实，积极采取召回措施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依据《东
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条、第十
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决定对当事人未按



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予以一般行政

处罚，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

产品的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。综合本案事实和裁量，责令当

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

以下行政决定：一、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

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

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肆佰圆

整（¥400）；三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肆拾玖圆捌角（¥49.8）；

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肆佰肆拾玖圆捌角（¥449.8）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该店整改情况：该店自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

告》后，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上述批次葱该店从购进到销售途

中都未添加过任何物质，当天已全部销售完毕，没有库存，当事人

事后完善查验制度。

四、东莞市大岭山凯霞水果店经营的香蕉（本地蕉）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凯霞水果店被抽检的“香

蕉（本地蕉）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-05-14），经抽样检验，噻虫胺

（标准指标：≤0.02mg/kg；实测值：0.036mg/kg）,噻虫嗪（标准

指标：≤0.02mg/kg；实测值：0.057mg/kg））项目不符合 GB

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

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对该店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情况：东莞市大岭山凯霞

水果店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和

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

六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鉴于当事人没有一年内因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



行为受行政处罚记录，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或严重社会

影响。且在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告》后，积极配合我局调查，如实

交代违法事实，积极采取召回措施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依据《东
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条、第十

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决定对当事人未按

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予以一般行政

处罚，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

产品的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。综合本案事实和裁量，责令当

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

以下行政决定：一、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

录制度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；二、对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

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肆佰圆

整（¥400）；三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捌拾圆整（¥80）；以上罚

没款合计人民币肆佰捌拾圆整（¥480）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该店整改情况：该店自收到不合格《检验报

告》后，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。上述批次香蕉（本地蕉）该店从

购进到销售途中都未添加过任何物质，当天已全部销售完毕，没有

库存，当事人事后完善查验制度。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0 月 15 日


